
 

113年度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量資訊 

一、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度：   

(一) 定義短期、中期和長期之時間範圍 

1. 短期：2025 年 

2. 中期：2026 年~2030年 

3. 長期：2031 年~2050年 

(二) 企業受氣候變遷相關法規規範之風險   

1. 本公司為鋼鐵製造產業，屬能源密集及主要耗能產業，為行政院環保署『公私場所

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量之固定污染源』公告之第一批公私場所應申報溫室氣體排放

量之固定污染源，對於法規規範須承擔符合性之風險。 

2. 環境部於 113 年 8 月 29 日公告「碳費收費辦法」、「自主減量計畫管理辦法」及

「碳費徵收對象溫室氣體減量指定目標」等碳費三子法。 

3. 「碳費收費辦法」自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115 年 5 月起繳交 114 年全年排放量之

碳費。 

4. 空氣汙染防制法：空污標準漸趨嚴格，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5. 能源稅條例：徵收燃料或能源稅，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6. 產品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標準：產品碳排放標準漸趨嚴格，將增加企業營運成本。 

(三) 企業受氣候變遷之實質風險   

1. 本公司在鋼鐵產業上，扮演該產業供應鏈的製程角色。隨著溫室氣體將對氣候與環

境因子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在溫室效應的影響下，各種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天然災害，

水旱災、風災頻率加高，災害強度及廣度也在增加中，一旦遭受災害，將可能對本

公司在掌握原廠貨源及對下游客戶交期營運上造成影響。 

2. 極端氣候：極端降雨造成產能中斷。乾旱頻率增加，因缺水進行分區管制，影響工

業用水，造成產能中斷。 

(四) 氣候變遷提供企業之機會   

東和鋼鐵認為企業做好氣候變遷風險之管控，可提升企業競爭力，並創造機會。因此，

將持續進行節能減碳相關計劃，為公司帶來的機會如下： 

1. 法規面之機會: 

(1) 在實施「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前，行政院環保署為鼓勵自願從事溫室氣體減

量活動之企業，特別訂定溫室氣體先期減量專案，經過驗證、申請與審核等程序

後，給予該企業減量額度，使其可自行運用於其未來之溫室氣體排放抵減或碳交

易。東和鋼鐵於民國 92 年起，即開始自願性地進行溫室氣體減量，經驗證公司

查證後獲得環保署 48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量額度，此額度可作為國內排放源自願

減量之抵換。 



(2) 電爐鋼之碳排放強度僅約高爐-轉爐鋼的 1/5 強，若實施徵收碳稅之措施，相對

於高爐-轉爐鋼而言，電爐鋼反而較具競爭力。 

(3) 本公司長期致力於溫室氣體減量措施之研究，苗栗廠與桃園廠依自主減量計劃管

理辦法第三條由苗栗廠代表共同申請自主減量計劃，並選擇「附表一、行業別指

定削減率」，積極爭取優惠費率 A，若經核准，將較其他申請「附表二、技術

標竿削減率」之鋼鐵同業享受更低的碳費費率，相對而言將保有更強的競爭力。 

2. 產品面之機會: 

氣候變遷已使建築鋼材面對未來環境災害的衝擊的客戶訴求，亦為本公司國際客戶

要求之一。東和鋼鐵將持續推進高階 SN 鋼材製程技術，使產品更能符合未來抗拒

天然災害的條件降低消費群的損失，保障人與環境的安全。基於此，我們期待客戶

對於本公司之產品與服務將更為滿意。 

 

(五) 企業(直、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註明盤查範疇及時間)，及是否通過外部驗證 公私場所

名稱： 

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總公司、桃園廠、苗栗廠、高雄廠、 大業廠、台中港物

流中心、桃園加工中心）  

盤查期間：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盤查範疇：依照 ISO 14064-1：2018，盤查類別一 ~ 類別五溫室氣體排放量 GWP 值採

用 IPCC 2021 年第六次評估報告數據  

全公司溫室氣體總量：2,368,97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包含 

- 類別一排放：211,948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類別二排放：547,19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類別三排放：255,656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類別四排放：1,170,589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 類別五排放：157,770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二、企業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影響，或衝擊之程度 

(一) 企業對於因應氣候變遷或溫室氣體管理之策略   

1. 積極參與氣候變遷相關之國際倡議活動： 

將國際倡議活動(EPD、CDP、IFRS S1 & S2) 所關切的重點以及評估準則，納入公

司制定環境及溫室氣體政策時的考量，以便契合及回應國際主流意見的要求。 

EPD 產品環境宣告：全品項產品取得證書。 

CDP 碳揭露計畫 ：110 年~113 年連續四年參加 CDP 碳揭露計畫問卷填寫，110

年~111 年取得「管理等級（B）」級別，112~113 年更進一步取得「領導等級（A-）」

級別之殊榮。有別於管理等級的公司被認為有能力 "管理"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衝擊，



領導等級的公司則是被認為有辦法 "解決" 氣候變遷所衍生的問題。本公司獲得此項

殊榮，代表公司在揭露的完整程度及透明度符合高標準要求，並展現氣候環境議題

治理與管理行動的高度企圖心，具備氣候變遷領導者的風範。水安全問卷取得「管

理等級（B）」級別。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揭露：本公司已出版 4 本 TCFD 報告書，依 BSI 之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成熟度模型，皆為【第五級+：優秀】等級。為配合經管會接軌 IFRS 永續揭露

準則，本公司提前因應相關作業，自 113 年起展開接軌準則之前導作業，114 年將

發行「東和鋼鐵永續與氣候相關財務揭露( IFRS S1 & S2 )報告書」，加入 IFRS S1

及 S2 資訊，並以合併報表公司為主體，評估相關風險與機會，向利害關係人提供更

完整的永續與氣候財務資訊。 

氣候法規風險策略：世界各國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的法規或協定愈來愈多，也愈

來愈嚴格。這些法規除了要求企業須定期揭露溫室氣體相關資訊外，亦限制其排放

量；與此同時，許多政府正在研議開徵碳稅或能源稅，全球生產所需原物料與能源

的價格也逐年提高，而這些都將提高企業的生產成本。東和鋼鐵持續關注國內外法

規變化，了解法規趨勢，做好及早因應之準備；又積極透過產業公會組織與政府溝

通，對法規修定提出建議使其更為合理與適用。        

2. 氣候災害風險策略： 

全球溫室效應產生氣候異常而帶來更劇烈的風災、水患與乾旱，其發生的頻率愈來

愈高，將對企業運造成相當的衝擊。本公司認為管控氣候風險應兼顧減緩與調適，

結合政府、民間與產業共同面對。因此，做好公司內部與上下游供應商工廠基本減

碳與節水措施，期能整合政府與公司資源預為準備，一旦發生洪水、乾旱等災害可

以將損失降至最低。本公司為了確保電力與水穩定供應，積極配合政府推動節電、

節水措施，共同解決短期供應與調配應變等問題。 

3. 其他氣候風險策略： 

東和鋼鐵密切注意全球氣候變遷趨勢與國際應變方向，將氣候變遷納入企業永續發

展的重大議題與關鍵性重大風險項目之一，持續進行分析與管控，並致力於溫室氣

體的調適與減緩工作。 

氣候變遷也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壓力，包含節能減碳壓力與天災預防之需求。鋼鐵公

會也積極推動鼓勵鋼鐵產業參與溫室氣體自願減量，而東和鋼鐵對此也都高度關

注，不但每年積極推行減量措施，並進行溫室緝體盤查及揭露產品探足跡排放資訊，

同時要求與協助上下游主要供應商建立溫室氣體盤查制度、致力減量活動，每年也

必須做溫室氣體外部查驗，以及配合環保署比對溫室氣體數據驗證作業，按規定申

報溫室氣體排放與減量資訊給環保署，每年取得驗證公司查證結果之聲明書，有助

於東和鋼鐵公司推展國際市場之開拓。 

4. 擬定 1.5 度 C 低碳轉型計畫： 

本公司擬定 1.5 度 C 低碳轉型計畫時，首先針對溫室氣體排放佔比較高的電力使用

項目進行減碳路徑規劃，包括使用再生能源、導入低碳生產技術與設備，在直接排



放方面，透過不再使用銑鐵、使用廢合成樹脂、生物炭、高熱量廢鋼、低碳原料、

生物燃料、低碳燃料等進一步降低碳排，最後一哩路就是使用碳捕捉、利用與封存

技術 （CCUS）達淨零目標。本公司節能減碳工作小組，彙整節能減碳方案進行評

估，將是下一階段執行的重點，期望以具體行動，積極回應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期望，

確保公司永續經營。 

5. 設定「2050 淨零排放」之 2030 年階段性目標： 

(1) 減碳 30%：2030 年總碳排放量較 2005 年減少 30% 

(2) RE30：2030 年總用電量有 30%是來自再生能源 

東和鋼鐵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一直致力於實現可持續發展。採購再生能源憑證

是實現此目標的重要措施之一。通過採購再生能源憑證，實現對環境的承諾，減少

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並降低能源成本。同時，也有助於提高企業形象和聲譽，滿足

國家和地區對可再生能源的要求。東和鋼鐵相信，採購再生能源憑證是實現可持續

發展的關鍵步驟之一，也是企業責任和使命的體現。 

(二)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目標  

本公司訂定絕對減量目標，該目標參考 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科學目標倡

議組織）所提供的工具 SBTi-Tool （SBTi Steel Target Setting Tool Version1.0）做

為科學基礎，亦參考 2022 年 3 月我國公布之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試算減量目標。東和

鋼鐵以 2005 年做為基準年，訂定 2030 年中期目標之減排百分比為 30%，長期減碳目

標對齊國家 2050 年淨零路徑。 

年份 
依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 

總說明制訂排碳量（公噸 CO2e） 
減排百分比（%） 

2005 （基準年） 831,012 - 

2030（短中期目標） 581,708 30% 

2050（長期目標） 0 100% 

主要策略為推動各項節能減碳計畫，採用低碳燃料，以及持續研究各種最佳可行性技術

在公司內落實之可行性等。 

為因應全球趨勢及我國 2050 淨零排放目標，於本公司於 114 年 4 月 25 日第 25 屆第

15 次董事會通過訂定全集團 2035 年階段性目標：減碳 30%及 RE30。以 110 年為基

準年，110 年全集團範疇一及範疇二溫室氣體排放量合計為 1,278,233 噸 CO2e，其中

以東和鋼鐵排放量 882,399 噸 CO2e 佔比最高，達全集團總排放量之 69%。本集團設

定 2035 年為溫室氣體減量短中期目標年，預期全集團排放量合計為 894,763 噸

CO2e，相較於基準年排放量減碳達 30%。2025~2035 年期間本集團各公司將陸續推

動電爐改造、不使用銑鐵、減少副原料、低碳燃料、廢熱利用、能效提升、製程改善及

採購再生能源電力等減碳專案以逐步達到減碳 30%之目標。 

 



(三) 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之預算與計畫   

1. 苗栗廠啟動電爐改造/新設研究專案，研究引進電爐廢鋼預熱系統之可行性，預估可

降低電爐單位熔煉電力達 25%。 

2. 苗栗廠啟動智能加熱爐燃燒控制系統研究專案，研究智慧優化控制策略滿足多樣小

量的鋼種自動溫度控制，達到節能減碳效果，初步評估導入後的加熱爐年節能效益

約可達 1~3%。 

3. 苗栗廠進行高效能變頻空壓機更換效益評估，初步評估空壓機年節電率約可達 7%。 

4. 積極研究加熱爐廢熱回收 ORC 發電、盛鋼桶預熱器採富氧燃燒技術、加熱爐採富

氧燃燒技術、碳捕捉與利用等技術之可行性。 

5. 積極研究電爐送電系統升級、電爐爐底電磁攪拌技術、電爐煙氣分析與製程優化技

術、碳等噴射系統升級等技術。 

6. 東鋼積極規劃設置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發電設施，其中太陽能發電建置案

已於 113 年底前取得發電業執照。 

7. 宣導節能節水政策，以達間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設定空調溫度及時間管控，提倡

隨手節電 1%。 

8. 改善設備、選用高效率馬達，提升製程耗能改善，導入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9. 配合產業公會積極參與溫室氣體自願減量。 

(四) 企業產品或服務帶給客戶或消費者之減碳效果   

1. 氣候變遷已使節能減碳成為鋼鐵產業的主要訴求，本公司積極解決降低能源耗用方

案，望能在節能減碳產品投入盡一己之力，以期提供技術使相關產業產品在能源消

耗上能更節約耗用、更有效率並能降低成本。 

2. 東和鋼鐵為電爐煉鋼，以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而言，電爐煉鋼僅為高爐-轉爐煉鋼的 

1/5 強，在建築結構用鋼材無法以其他更具經濟效益的材料取代之前，選擇溫室氣

體排放相對低的電爐鋼是全球目前的趨勢，客戶選用東和鋼鐵之產品即具有減碳之

效果。 

 


